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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

为了依法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国务院对取消行政审批

项目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。经过清理，国务院决定：对 15 部行政法规的

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

七、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施工图设计文

件审查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。”


